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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藥品新進刪除作業辦法 

97.06.01.訂定 

98.12.04.修訂 

101.05.31.修訂 

105.04.07.修訂 

108.03.08.修訂 

109.03.31.修訂 

111.03.29.修訂 

113.02.20 修訂 

 

一、 由相關醫療科部之專任主治醫師依「中藥新進藥品申請表(附件一)」

提出申請。 

1. 中藥新進藥品申請案件由本院相關醫療科部之專任主治醫師以上提出

申請，需於科部內討論同意後，院區科主任於「中藥新進藥品申請表(附

件一)」簽章，依序遞送院區藥劑科主任、院區院長、中醫醫學部(院本

部)及藥劑部(院本部)核章後，由中藥小組彙整。 

2. 所檢附申請資料，若有填寫不實或其他造假情形，一經發現立即取消

申請/通過資格。 

3. 一位醫師當年度限提一次且以一個藥為限。 

二、 中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根據申請資料及委員意見，進行審查與決

議。 

三、 中藥新進藥品採「進一刪一」原則，以利品項控管，若無擬取代刪

除品項時，應簡述相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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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藥品申請作業流程 
 

不通過 

通過 

藥劑部提出採購需求 

遞送院區藥劑科主任、院區院長、             

中醫醫學部(院本部)及藥劑部(院本部)核章 

中藥小組彙整 

中藥小組進行

審查與決議 

相關醫療科部之專任主治醫師提

案，需於科部內討論同意後，院區

科主任於申請表簽章 

總務室辦理招標或議價 

通知院區藥劑科

進行藥品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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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藥新進藥品申請表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院區/單位：                              申請醫師：                     (簽章) 

 

藥品名稱： 

藥品類別：□濃縮中藥(□單方□複方)  □生藥飲片  □成藥  □非成藥(供調劑、調配專用) 

藥品相關資料： 

□國內 GMP 廠有生產      □國內 GMP 廠無生產，需由本院自製 

□健保有給付             □健保不給付，須自費 

藥品特性： 

功效：                                        

適應症：                                           

用法與用量：                                           

配伍禁忌及注意事項：                                           

申請此藥品之理由：(可說明本院需要進用之特殊理由) 

 

 

 

關於此藥品之建議：(請務必勾選) 

□擬取代刪除之現有品項：               ； 

原因： 

□ 屬同藥理作用藥品 

□ 其他(說明)：                         

□特殊療效，建議新增。 

請簡述無法取代之原因： 

                                       

院區科主任 院區藥劑科主任 院區院長 

(簽章) (簽章) (簽章) 

中醫醫學部(院本部) 藥劑部(院本部) 中藥小組召集人 

(簽章) (簽章) 決 行(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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